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 

关于公募基金产品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适当性风

险等级认定的通知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基金研究中心根据公募基金运

作法律法规与相关指引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与基金评价业务

规则等规定，开展公募基金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的基金产品适当性

风险等级认定工作。 

根据基金合同与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，基金在投资范围

中明确可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的，按照基金合同明确的占基金资

产净值投资比例来确定该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基金资产净值 5%以内的，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按照

原有挂钩中国银河证券公募基金分类体系的定级标准不变。 

（2）基金资产净值大于等于 5%但小于 20%的，基金产品适当性

风险等级的一级风险确定为 R4；在二级风险上，灵活配置型基金为

R4-1，混合偏股型基金为 R4-2，股票型基金为 R4-3。 

（3）基金资产净值大于等于 20%但小于 80%的，基金产品适当

性风险等级为 R4-4； 

（4）基金资产净值大于等于 80%的，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

为 R4-5。 

     上述定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： 



（一）新三板精选层股票视为上市交易股票。根据《公开募集

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指引》（证监

会公告（2020）23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的精神，新三板精选层

股票在交易场所、交易机制等方面与其他上市交易的股票相同，新

三板精选层股票相当于上市交易的股票。因此，除基金合同另有特

殊约定外，原则上基金管理人在确定新三板精选层股票投资符合基

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、投资策略、投资范围和风险收益特征的

前提下，依照《指引》的要求，修改存量公募基金合同并明确新三

板精选层股票具体投资比例，可不视为对基金投资目标、范围、策

略的重大调整。 

（二）在《中国银河证券公募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方

法与说明》（2019年 6 月版）中，R5等级主要适用杠杆基金、复杂

衍生品基金等公募基金品种，股票基金适当性风险等级认定为 R3 与

R4。 

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的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生效时间安

排如下：新发行基金从发行之日起生效；存续基金需要修改基金合

同并更新招募说明书、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，根据修改基

金合同公告时间或者更新招募说明书、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披露

时间来确定风险等级生效时间。 

在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公募基金主基金基本信息、交

易份额基金基本信息维护机制上，增加了“是否投资新三板精选层

股票”与“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比例区间”两个字段，在签约机



构适当性报表相关服务内容中，新增上述两个字段的展示并加入适

当性数据接口，揭示基金可以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以及需要关注

特有风险。 

上述通知内容也将在即将发布的《中国银河证券公募基金产品

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方法与说明》（2021 年 1 月版）中予以说明。 

特此通知！ 

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基金研究中心 

2020年 12 月 7日 

 

 


